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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疫情期间镇江VIE架构投资备案2021政策-ODI

什么情况需要进行ODI境外投资备案

1；成立海外子公司开展业务

2；海外上市（红筹/VIE架构搭建）

3； 个人/企业税务统筹

4；跨境电商业务开展

5；离岸投资等

ODI备案----------（境外投资备案）----------ODI备案

     一是旅游和运输仍占主导地位，新兴服务贸易占比上升。上半年旅游和运输出口分别占服务贸易
出口总额的36%和23%，其中旅游出口占比同比下降了5个百分点，运输出口占比同比上升了3个百分点。
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和宣传等三个新兴服务贸易出口部门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合计较上年同期
上升了4个百分点。 

     二是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高度集中，港、美、日位列前三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前shi名伙伴(地区)
占服务贸易进出口的3/4。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国(地区)排名前五位的是、美国、、和，进口国(地区)排
名前五位的是、美国、、和澳门。  境外子公司 

      随着等境外资本代表在A股的布局力度不断加大，有多家山东上市公司也受到的青睐。



数据显示，截至4月18日，有14家山东企业获进驻，而在2018年第四季度新进鲁股包括(300423)、(002234)
、(600600)、(600027)、ODI登记备案(002078)。

中诚顾问投资王瑞鑫对经济导报记者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MSCI及FTSE对A股纳入因子的，
外资配置A股的份额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上升态势。”

成长股配置比例高

王瑞鑫表示，从结构上来看，年初以来，一开始呈现出向中小板、创业板流入趋势，现在又转向大盘蓝
筹股，基本思路还是盯在了估值上。经过2月以来的这一轮拉升，中小创板块估值修复，所以资金转向了
重心抬升有些迟缓的大盘股。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变更登记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32号）。

2.《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2009年第6号）。

3.《国jia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37号）。

4.《国jia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5〕13号）。

5.其他相关法规。

    ODI，（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ODI,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是指我国企业、团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
、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是我
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 , 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规避国外贸易壁垒
，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及时掌握外部信息的积极举措。

2017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jia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
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7〕74号)，对境外投资方向提出了指导意见，并明确
将境外投资项目分成了鼓励开展、限制开展和禁止开展三类情况，通过“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
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

明确将境外投资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其中，以下三类情况属于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需须经境
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1.赴与我国未建交、发生战乱或者我国缔结的双多边条约或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敏感国jia和地区开展境外
投资。

2.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

3.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办理材料：

A. 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的

1.书面申请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一式两份）。

2.境内居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

3.特殊目的公司登记注册文件及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证明文件（如股东名册、认缴人名册等）。

4.境内外企业权力机构同意境外投融资的决议书（企业尚未设立的，提供权益所有人同意境外投融资的
书面说明）。

5.境内居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拟境外投融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合法持有境外资产或权益的证
明文件。

6.在前述材料不能充分说明交易的真实性或申请材料之间的一致性时，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B．境内居民个人参与非上市特殊目的公司权益激励计划的

2.已登记的特殊目的公司的境外投资外汇《业务登记凭证》。

3.相关境内企业出具的个人与其雇佣或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4.特殊目的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能够证明所涉权益激励真实性的证明材料。

5.在前述材料不能充分说明交易的真实性或申请材料之间的一致性时，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C．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但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
，还应提交说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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